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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0 

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公约》的实施情况  

新的闭会期间进程 

南非提交  

导   言  

1.  2002 年 11 月 14 日，第五次审查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  

(一) 自 2003 年起，到至迟于 2006 年年底举行的第六次审查会议召开之前，

一共举行三次缔约国年度会议，每次为期一周，以讨论下列事项并促

进就这些事项达成共识和采取有效行动：  

(a) 采取必要的国家措施，包括制定有关刑事法律，以执行《公约》

所载的禁止规定；  

(b) 确保和维护微生物和毒素病原体的安全并进行监督的国家机

制；  

(c) 加强对据称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案件或可疑的疾病突发事

件作出反应、进行调查和减轻后果的国际能力；  

(d) 加强和扩大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在监测、检测、诊断和防治影

响人类、动物和植物的传染性疾病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现有的

机制；  

(e) 科学家行为守则的内容、公布和遵行。  

(二) 每次缔约国会议之前，将举行一次为期两周的专家会议来筹备。  

(三) 专家会议将编写记实性的工作报告。  

(四) 第六次审查会议将审议这些会议的工作并就任何进一步行动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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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缔约国一致认为，这一进程对于在当前情况下加强《公约》的工作保持动

力特别有益。然而，该进程的安排是，仅在第六次审查会议上确定进程的实质性结

果。  

新进程  

3.  加强《公约》应当继续作为所有缔约国从而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目标。在

这方面，采取进一步加强《公约》的措施是有用的。  

4.  为实现这一点本次会议后的任何闭会期间进程都必须比上一个进程提供更

多的实质性措施。  

对下一个闭会期间进程的建议  

5.  建议制定一个更具有实质性的进程，其中包括在最初三年的每一年就一个

或多个主题举行专家会议(一周一个主题)。  

6.  这些会议将向一次缔约国会议提出报告。该缔约国会议将在第四年举行，

为期两周。专家会议可向缔约国会议提出建议。  

7.  该缔约国会议将审议专家会议提出的报告和任何建议，然后向第七次审查

会议提出建议，供其审议。  

8.  可审议下列讨论主题：  

(一) 查明各项改进生物安全和生物保障的国家和国际措施及行动；  

(二) 开展国际合作，以评估并改善国际和国家应对疾病的初级医疗保健制

度；  

(三) 审查建立信任措施的目标、效用、方式、普遍参与和管理。这一会议

可持续两周，并且应当向缔约国会议提出建议；  

(四) 讨论和审查在和平利用生物技术方面改进国际合作的方式。  

9.  可在该缔约国会议期间视执行情况和新的发展而审议第五次和第六次审查

会议之间讨论的各个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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